
國 立 北 門 高 中 1 1 2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第 9 週 行 政 處 室 宣 導 事 項 

資料時間：112年 10月 23日 

學務處 

一、 登革熱宣導： 

(一) 截至 112年 10月 19日，台南市目前登革熱病例共 15,964例。 

(二)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 25條發現有孳生源即可依同法第 70條，處 3000元以上、1萬 5000元以下罰鍰。 

(三) 請師生穿著長袖衣褲或使用經衛生福利部核可之防蚊液，做好自身防蚊措施，避免被病媒蚊叮咬，如出現疑似登革熱

症狀應儘速就醫，避免疫情於校園蔓延擴散。 

二、 上呼吸道防治宣導： 

(一)因季節轉變且早晚溫差大,上呼吸道感染的同學也多了起來。最近流行病毒較多,包含流行性感冒、新冠肺炎、急性扁桃

腺炎…等。感染的病原體 90%以上,以病毒為主(目前有好幾種病毒同時出現:流感病毒、冠狀病毒、呼吸道融合病毒、腺

病毒),且常合併不同的症狀。較常見的是鼻水、鼻塞、咳嗽、喉嚨痛,乃至全身症狀,如倦怠、全身酸痛、頭痛或發燒等。

唯一治療的方式是多休息。即使需吃藥也只是以症狀治療為主。 

(二)由於開冷氣時門窗緊密,直接增加相互傳染的機會。請幫忙提醒如班上同學有呼吸道症狀（咳嗽、打噴嚏、喉嚨痛）者務

必戴口罩；門窗需打開至少一個拳頭大小。保護自己也保護別人。謝謝! 

三、 流感疫苗施打宣導: 

(一) 日期時間:10月 31日上午 9點至 12點。 

(二) 地點:活動中心。 

(三) 施打後注意事項: 

1. 接種疫苗後有相當小的機率會發生立即型過敏反應，並導致過敏性休克。為了能在事件發生後立即進行醫療處置，接種

疫苗後應於接種單位或附近稍做休息，並觀察至少 30分鐘以上，待無不適後再離開。 

2. 使用抗血小板或抗凝血藥物或凝血功能異常者，施打後於注射部位加壓至少 2分鐘，並觀察是否仍有出血或血腫情形。 

3. 接種後應注意有無持續發燒（超過 48小時）、呼吸困難、心跳加速、意識或行為改變等異常狀況，如有不適，應儘速就

醫，告知醫師相關症狀、症狀發生時間、疫苗接種時間，以做為診斷參考，並通報當地衛生局。 

4. 完成疫苗接種後，雖可有效降低感染流感病毒的機率，但仍可能罹患其他呼吸道感染，故仍請注意個人衛生保健及各種

預防措施，維護身體健康。 

總務處 

一、 放學時確實關鎖門窗（檢查門是否上鎖，以免風大將門吹開)，以利保全人員做機械保全設定。 

二、 放學時記得將冷氣關閉，以免錢被扣完及浪費能源。 

教官室 

一、 性別平等教育宣導： 

(一) 性別平等教育：指以教育方式教導尊重多元性別差異，消除性別歧視，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。 

(二) 性侵害：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行為。(請參閱中華民國刑法第 16章) 

(三) 性騷擾：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，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： 

1. 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，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，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、學習、或工作

之機會或表現者。 

2. 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，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、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。 

【請 翻 背 面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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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請所有同學依座號簽完名後，於 112年 11月 1日(星期三)放學前繳回教官室，未簽名者請將號碼○起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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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性霸凌：指透過語言、肢體或其他暴力，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、性別特質、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、攻擊或威脅

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。 

(五) 性別認同：指個人對自我歸屬性別的自我認知與接受。 

(六) 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：指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、工友或學生，

他方為學生者。 

(七) 若知悉學校同學曾遭受教職員工生對學生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的情況，請立即向學校師長反應。 

(八) 有關性別平等相關議題，請同學勿公開討論性特徵或性話題，請尊重其他同學。 

二、 教育部重申強化校園安全防護機制，落實宣導師生自我防護觀念，相關事宜及宣導事項如下： 

(一) 提醒同學上學勿單獨太早到校，放學不要太晚離開校園，儘量結伴同行或由家人陪同，絕不行經漆黑小巷或人煙罕至

的地方及進出危險場所。 

(二) 同學應配合學校作息時間，課餘時避免單獨留在教室，不單獨上廁所，避免單獨到校園偏僻的死角。 

(三) 在校遇陌生人或可疑人物，應立即通知師長。 

(四) 遇陌生人問路，可熱心告知，但不必親自引導前往，應隨時注意自身安全，切勿聽信他人的要求，交金錢或隨同離校。 

(五) 在校外發現陌生人跟隨，應快速跑至人多的地方或周邊最近商店，並大聲喊叫，吸引其他人的注意。 

三、 教育部微型電動二輪車宣傳圖卡教學資源： 

(一) 上路就 4要 5不：透過諧音和易記的數字，協助快速了解微型電動二輪車的相關法規。 

(二) 微型電動二輪車規定比一比：以表格的方式呈現，比較不同種類電動車的相關規定。 

(三) 微型電動二輪車駕駛注意事項：透過文字和圖示說明微型電動二輪車駕駛相關注意事項， 

並提供 QRcode連結，補充交通標線及道路規定。 

(四) 相關圖卡請至教官室網頁→交通安全下載或掃描右側 QRcode連結。 

四、 交通安全宣導： 

(一) 立法院 112年 4月 14日三讀修正通過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： 

1. 強化停讓保護行人：增訂明確行人可通行之交岔路口，未停讓罰鍰上限由新臺幣 3,600元提高至 6,000元；致人受傷

或死亡罰鍰加倍，並處吊扣(銷)駕駛執照處罰。 

2. 提高無照駕駛罰則：無照駕駛機車或小型車之罰鍰提高至 24,000元；汽車所有人允許無照者駕駛其汽機車加重處罰吊

扣牌照；無照駕駛不聽制止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，再增加加重拒檢罰鍰新臺幣 15,000元至 45,000元。 

(二) 有駕照同學請申請將機車停到學校；無駕照者若發生交通意外，保險恐無法理賠；好意載同學若發生意外，後座可向

駕駛求償，不要做損人不力己的事。 

(三) 勿隨意穿越馬路，過馬路要走斑馬線；自行車、電動自行車及機車校門口務必待轉。 

(四) 學生專車： 

1. 112年 11-12月學生專車「路線時間」、「乘車名單」及「座位表」已公告於教官室網頁；若長期未搭乘的同學，請至教

官室取消搭乘，不要浪費國家資源。 

2. 若有搭乘專車需求請向教官室登記，勿臨時搭乘造成其他同學無位置可坐。 

五、 學生請假規定(逾時請假)摘錄： 

(一) 請假規定：學期請假均以【線上請假(含公假)】，除特殊狀況經生輔組同意後可使用紙本請假(如表 1)，請假時須上傳

相關證明文件，並於 1週內完成請假程序。 

(二) 未依規定於一週內線上請假者，將無法實施線上請假，須檢附「學生請假單修改及逾時請假申請表」並完成簽核後始

可登錄(銷曠)；每次逾時請假將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辦理。 

(三) 為確認學生家長同意學生請假，要求學生請假時須檢附家長證明書，以資證明。 

六、 上課或是午休時間有同學吵鬧，各班幹部或是同學請予以制止，或是立即通知教官室，不要讓少數不守規定的同學影

響到多數人，請影響到他人的同學自愛。 

七、 本學期(第 7、8週)未完成愛校服務同學，請於 10月 27日前完成，逾時者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辦理。 

 


